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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交所 2022 年年度报告 

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联股份”）

于 2023 年 4月 2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北京国

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3】038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相关要求，现将《问询函》全文

公告如下：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根据本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3.1.1 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1.关于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显示，公司 2022 年年报被出具带有强调事项段

的无保留审计意见，主要系公司难以取得或拥有部分交易与相关交易商品控制权

的直接依据，对此采用净额法确认营业收入，涉及交易金额为 336.95 亿元，按

照净额法确认的营业收入为 5.77 亿元。同时，公司披露 2022 年营业收入为

402.69 亿元，与前期业绩预告所称预计全年收入 726.5 亿元至 734 亿元差异较

大，严重影响投资者决策。 

请公司补充披露实际收入与预告值差异较大是否系因部分交易由总额法调

整为净额法，自查近三年是否存在其他未取得或拥有与相关交易商品控制权直接

依据的交易，如是，请披露交易金额、对应的营业收入规模等数据。请年审会计



师对此发表意见，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等相关

规定进一步说明是否存在使用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代替保留意见、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况。 

2.关于差错更正。年报、前期公告以及问询函回复显示，公司前期披露 2022

年一季报、中报、三季报营业收入分别为 121.38 亿元、270.53亿元、462.86亿

元，本次拟分别更正为 70.54亿元、159.62 亿元、252.44亿元，调整金额较大。

请公司核实并披露：（1）更正后的财务数据是否仍然存在错用总额法、净额法的

情形；（2）前期公司于 2022年 12月 1日披露的《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媒

体报道事项问询函的回复》关于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信息是否存在不真实、不

准确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1）（2）发表意见。请保荐机构对问题（2）

发表意见。 

3.关于营业收入。年报披露，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2 亿元，第一季

度至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70.54亿元、89.08 亿元、92.82亿元、150.24亿，

前三季度数据与前期披露存在较大差异。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主要通过线

上商城或 APP销售实现收入，请公司说明在销售中为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线

上销售的收入确认模式，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2）季度之间收入

存在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前期会计处理是否构成重大会计差错。请年审会计师

对问题（1）（2）发表意见。 

4.关于利润分配。年报披露，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27

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13亿元；拟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拟每 10股转增

4.5股。请公司结合所处发展阶段、财务指标的增长情况及可持续性等，说明制

定此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主要考虑、是否符合规则要求，以

及是否存在利用大比例送转方案炒作股价的动机。请保荐机构对此发表意见。 

5.关于货币资金。年报披露，2022年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为 58.56 亿元，

其中银行存款 29.78 亿元、其他货币资金 28.78 亿元。同时，公司存在短期借款

13.40亿元，长期借款 0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货币资金的存放与使用

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日均存款规模、存放银行和存款利率等，说明利息收入与货



币资金的匹配性，并核实是否存在潜在资金无法自由支取的情形；（2）结合平均

存贷款利率差、各业务板块日常运营资金需求和使用计划等，量化分析存在大规

模债务且负担融资成本的同时，维持较高货币资金余额的原因及合理性；（3）除

已披露的受限资金外，说明是否存在其他潜在的限制性安排，是否存在与第三方

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请年审会计

师对问题（1）（2）（3）发表意见。同时，请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情况发表意见。 

6.关于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年报披露，2022 年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

合计 9亿元，应收款项融资 16.43亿元，相关应收项目占营业收入比重均有所提

升。请公司补充披露：（1）不同应收科目前十大应收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账

龄及坏账计提情况等；（2）结合相关交易具体开展情况，说明采用以票据为主的

收款方式原因，相关票据直接背书转让、贴现、到期收款的比例，是否有票据前

后手存在潜在关联关系的情形；（3）结合下游客户及对应结算方式、信用政策变

化等，应收项目占收入比重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收入是否具备收入确认条

件。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7.关于预付款项。年报披露，公司期末预付款项 34.92亿元，其中账龄 1年

以内余额 33.31 亿元，1 年以上余额 1.71 亿元，前五名余额合计 5.3 亿元，占

比 15.14%。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十名预付对象的名称、是否为关联方、采购

内容及金额、预付比例等情况，说明出现超过 1 年未结算预付款项的原因；（2）

核实有关预付款项最终流向，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通过公司预付款占用资

金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1）（2）发表意见。 

8.关于供应商、客户。年报披露，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52.11亿元，占年度销

售总额 12.94%；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10.51 亿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27.58%，其

中关联方采购额 25.08 亿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6.58%。请公司补充披露：2022 年

的前十大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名称、关联关系、是否为本年新

增、实际销售或采购内容、交易金额、期末应收、应付款项余额情况等。请年审

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将积极组织有关各方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安排《问询函》回复工作，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8日 


